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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周村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改革推进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改革推进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19年1月4日
周村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改革推进实施方案

青少年学生的初中、小学阶段，是培养、发现竞技体育优秀后备人才的关键时期，也是培养体育理念和体育技能、养成终身健身习惯的基础阶段。做好这一阶段的体育教学和体育训练工作，对落实国家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落实全省县级体校办学模式改革现场会议精神，依据省体育局、教育厅《关于改革县级体育运动学校办学模式的实施方案》（鲁体青字〔2016〕26号）和淄博市体育局、淄博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淄博市改革区县体育运动学校办学模式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淄体字〔2018〕116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我区改革方案如下：

一、改革背景及存在问题
周村区体校始建于1989年，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主体，先后为省市乃至国家专业队输送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这些运动员在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省运会等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中为国家和省市争得了荣誉，先后有16人次获得过全国及世界冠军，100多人次获得过山东省冠军。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体校因设施条件落后、培养输送乏力、招生困难、文化教学质量不高、毕业学生出口不畅等问题，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同时，普通中小学的学生缺少接受高水平体育专项教学和竞技训练的机会，不利于培养体育专项技能和养成终身健身习惯，更难以成长为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人才。面对存在问题，体校的发展必须解放思想，充分发挥教体深度融合优势，发扬首创精神，推行全面改革。

二、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以巩固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基础为根本目标，充分发挥我区教体深度融合优势，建成依托区实验中学初中部的义务教育阶段体校和在区属中小学设点训练的新型体校办学模式，巩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础，促进青少年体育工作深入发展。

三、目标任务

十三五期间，全面创新改革体校办学模式、提升办学标准，提高教学和训练的管理效率和效益，完善教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硬件设施，深化办学内涵，全面提升教职员工的综合素养，精准选拔、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按照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认定办法》标准，为创建新周期省级乃至国家级高水平体育后背人才基地奠定基础。

四、改革内容

（一）办学模式改革

着眼未来，围绕体校长远发展，用“大体育观”来定位新型体校，坚持推进教体深度融合发展优势，建成依托区实验中学初中部的义务教育阶段体校和在区属中小学设点训练的新型体校办学模式。共享教学设施设备和训练场馆设施。区实验中学及相关中小学负责体校学生的文化课教学和班级管理，将体校学生纳入中小学学籍管理，按照国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开展教育教学和考试评价，支持本校学生接受体育特长训练。区体校负责学生的日常训练、竞赛等工作，并协助区实验中学及相关中小学开展好体育特长生的训练，区体育馆及武术馆等训练场馆用于体育特长生训练使用。区教体局对竞技体校办学条件进行评估，负责教练员配备、制定招生方案、印发招生通知等，督促和引导区实验中学及挂牌学校实现强强组合、互利共赢。

（二）体校管理改革

1．体校管理由区教体局按照周期性评估与常态化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对区体校进行统一评估管理。按照市局五星级评定机制，构建竞技体校运行和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模型，形成规范管理的新常态，固定管理体制，明确教学与训练职责，进行科学训练。依托其他中小学设置的训练点，根据市五星级评定机制，制定区体校训练点标准化认定和管理的政策文件，对其进行评估管理。

2．区体校招生由区教体局制定并印发招生通知，区体校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开展招生工作。所招收的优秀体育特长生不受学区限制，面向全区选拔优秀体育苗子，招收适龄学生80人，同时解决好体育特长生的转学及学籍管理等工作。 

3．区教体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编办等部门要不断加大对区体校、区实验中学及设点训练学校的资金和政策扶持，推动优质的教育资源与体育资源共享、共赢，充分发挥教体融合下学校的学生、文化课师资等资源优势。区实验中学初中部加挂周村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后，由区教体局负责统一实行全区遴选招考的办法遴选文化课教师担任文化课教学任务，确保体校学生享受优质的文化教育。现有教练员实施培养培训计划，培训合格后担任教练员岗，教练员、体育科技人员不足的，通过申请专门的教练员、体育教师、体育科技人员编制，在全区范围内考选部分适合担任教练员的优秀体育教师进行转岗、签订合约聘请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以解决。

（三）保障机制改革

1．将区体校建设列入区重点工作，建立区财政经费投入机制。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5号）《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法》和山东省体育局、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优秀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伙食标准的通知》（鲁体经字〔2018〕19号）落实运动员、教练员伙食补助政策。
2．区体校通过省市考核评估后享受省市给予的政策保障外，还享受以下保障政策。第一，将区体校的日常训练、外出参赛、教练员运动员伙食补助、大赛成绩奖励等费用纳入区财政预算，按照“奥运争光计划”和体彩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在区级体彩公益金使用上，优先保障竞技体育发展。第二，区体校选材实行双向考核，从普通中小学校选拔优秀体育特长生苗子，经区教体局审查合格后，算作普通学校的输送任务，在对普通学校进行年度考评时给予加分。体校在完成向上输送后，可在全区相应学段内进行补充选材，由区教体局予以办理补选学生的转学手续。

五、推进步骤

（一）2018年12月，成立周村区体校改革推进领导小组，展开论证，制定出台改革方案和任务目标，并报市体育局、市教育局。

（二）2018年—2019年底，全面实施体校改革。建成依托区实验中学初中部的义务教育阶段体校和在区属中小学设点训练的新型体校办学模式。

六、组织领导

（一）建立工作会商制度。建立由区教体局、区编办、区财政局、区人社局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会商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存在问题，扎实推进改革实施工作。

（二）建立工作督查制度。建立工作督查制度，制定工作督查办法，设置督查台账，明确督查工作联系人，定期组织联合督查工作。每年对竞技体校进行一次评估奖惩，同时不定期召开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调度会，共同对改革推进情况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和调度督查。
附件：周村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改革推进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周村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改革推进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寅萍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薛福河  区教体局局长

成  员：王  新  区编办副主任

        聂玉东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高锡军  区教体局党委委员、体管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

        张玉清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非税收入管理局副局长
        段纯强  区人社局党委委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党支部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体管中心，高锡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月4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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